
附件 B 
 

市区更新政策顾问研究  
 

工作范围  
 

1. 引言  
 

1.1 发展局在市区重建局 (市建局 )的协助下，现正拟备聘请顾问
小组的招标文件，就与本港情况相若的亚洲城市，研究其市

区更新经验。更深入了解市区更新的需要和与本港情况相若

的城市的市区更新的经验，对协助公众人士与政府在检讨过

程中进行客观讨论和作出明智决定是十分重要。我们亦会到

选定的城市进行考察，透过探讨当地的实际措施和访问执行

机构、主要持份者及受影响人士，以助检讨有关政策的主要

成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不同的政策方案，以处理关

键的市区更新问题。  
 

1.2 主体研究及汇报工作为时约 6个月，期间会不时要求公众参
与顾问 (同步展开的公众参与过程为期约两年 )提供意见。下
文载述城市比较纲领与工作范围详情。  
 

2. 城市比较纲领  
 

2.1 在与国际城市的经验作比较时，顾问应参考本港市区更新政

策的纲领及实际工作，例如：  
 
(a)  法例及政策背景与职权 (相当于《市区重建局条例》与

《市区重建策略》 )；  
 

(b)  主要市区更新机构的性质 (相当于市建局与香港房屋协
会的角色 )；  
 

(c)  市区更新的重点属于重建、复修、保育、活化或其它方
法；  
 

(d)  进行收购或收回 (强制售卖 )物业所采用的政策方式与
权力，以及所提供补偿的性质；  
 

(e)  就实施不同形式的政策而进行公众咨询的规模与范围； 
 

(f) 进行市区更新的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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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市区更新项目的整体性质与规模。  
 

3. 工作范围  
 

3.1 顾问的服务范围如下：  
 
(a)  研究最少 5 个与本港情况相若的城市的市区更新经验，

包括中国大陆 (如广州、上海 )、台湾 (如台北 )、新加坡
或日本 (如东京 )或亚洲区内外的其它城市；  
 

(b)  检讨相关法例与政策及其成效，并就每个城市在近 3 年
实际推展的最少 1 个市区更新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c)  实地考察有关项目地盘，并访问执行机构、相关的关注
团体、活跃人士，以及受影响业主／租户及邻近的小区

人士 (如可以的话 )；  
 

(d)  在研究海外经验后提供分析意见，并就本港的情况提出
有助解决市区更新事宜及问题的切实可行方案，以便在

「公众参与」阶段供公众讨论；  
 

(e)  协助物色和邀请相关的海外讲者参与在「构想」阶段后
期所举办的研讨会；  
 

(f) 以专家身分参与研讨会、「公众参与」及「建立共识」
阶段；  
 

(g)  与委托机构一同出席进度会议及《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督导委员会 (督导委员会 )会议，并按要求拟备会议文
件；  
 

(h)  根据议定的额外费用应委托机构的指示进行额外工作； 
 

(i)  参与和协助安排海外考察；以及  
 

(j)  按下文第 4 部分载述的暂定时间表拟备和提交报告，供
委托机构与督导委员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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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暂定工作时间表与须备妥的文件  
 

(a) 计划初议报告  2008 年 8 月  
(b) 国际经验检讨报告 (一般经验 ) 2008 年 11 月  
(c) 国际经验检讨报告 (项目经验 ) 2008 年 12 月  
(d) 公众参与资料套  2009 年 1 月  
(e) 最后报告初稿  2009 年 2 月  

 




